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、第36條
修正草案

法務部檢察司



現行: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

意圖
製造毒品

栽種
大麻

處5年以上
有期徒刑
得併科新臺幣
500萬元以下罰

金

不分情節輕重
個案情輕法重
致罪刑不相當
有違憲法比例原則

司法院釋字第790號
解釋意旨

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修正草案

第12條
增訂第3項

意圖

製造毒品

因供給

自己施用

情節

輕微

處1年以上7年
以下有期徒刑

得併科罰金
100萬元以下

罪刑相當

栽種

大麻



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36條:施行日

修改第36條
第12條修正條文
自公布日施行



5

報告完畢
敬請指教


